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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歷史課綱專家諮詢小組第 4 次研商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05年 2月 21日（星期日）上午 10時 

會議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技藝館 1樓第 3會議

室 

主持人 黃炳煌召集人 紀錄 陳蓉璟 

出席人員 

黃委員嘉雄、林委員滿紅、林委員素珍、周委員惠民、

李委員彥龍、伍委員少俠、趙委員育農、李委員佩欣、

朱委員肇維、許委員倪菁、韓委員春樹 

列席人員 

本部林騰蛟常務次長、李督學秀鳳、國家教育研究院

柯華葳院長、武曉霞主任秘書、洪詠善主任、楊秀菁

小姐、本部國教署黃子騰署長、高中職組蔡孟愷視察、

程彥森老師、林汝容小姐、陳蓉璟小姐、江文馨小姐 

請假人員 
謝委員國興、李委員秀貞、陳委員永發、王委員明珂、

倪委員心正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單位報告 

決    定：高級中等學校歷史課綱專家諮詢小組(下稱專家小組)第 3

次會議紀錄及各委員發言摘要，經專家小組委員確認(已

公告於教育部國教署首頁「高中課綱微調專區」及「歷史

課綱專家小組」網路專區) 。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廣泛徵詢社會各界對於歷史課綱 17 項爭議點之意見，其 

中較受外界關注之 6 項議題，國教署擬規劃辦理「高級中等

學校歷史課綱專家諮詢小組專家對話論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各委員對於各項議題所推薦之合適人選或相關代表團體。 

二、 「高級中等學校歷史課綱專家諮詢小組專家對話論壇」 計

畫草案。 

決  議:  

一、 針對外界較為關注之 6項議題，規劃辦理為期 1天 6場次之

專家對話論壇，邀請專家學者或代表團體逐議題進行充分對

話，全程網路直播、錄影存檔並開放媒體採訪；討論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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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與觀點，整理公告於國教署首頁「高中課綱微調專區」及

「歷史課綱專家小組」網路專區，供社會各界參考。 

二、 請業務單位於會後，針對專家對話論壇之辦理時程(105年 3

月底前)、與談之學者專家或團體代表推薦名單，以電子郵

件方式請委員惠賜卓見，並依據委員所提意見研議規劃辦

理。 

案由二：專家小組預定之任務第 2 點提出歷史補充教材撰寫之建議指

導原則案，提請討論。 

說  明：請各委員就國家教育研究院(下稱國教院)所提之高中歷史補

充教材撰寫指導原則（草案）提供意見。 

決  議: 請國教院再納入各委員於會前針對草案所提之書面意見及

本次會議中所提之建言(如附件 1)；俟綜整修正後，再提下

次會議確認，以供教科書出版社編輯教科書、補充教材及國

教署委託國立政治大學辦理之「尋求歷史座標點」專案計畫

參考。 

 

案由三：針對 107 學年度實施歷史科課綱授課時數縮減為 6 小時，其

授課內容之調整方式案，提請討論。 

說  明：請各委員提供建議。 

 

決  議: 有關各委員針對國教院所提處理情形之意見，請國教署彙整

後(如附件 2)，提供國教院轉請社會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小組

酌參。 

 

案由四：有關「普通高級中學社會領域(歷史科)課綱微調出題閱卷原

則草案」86 項差異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普通高級中學社會領域(歷史科)課綱微調出題閱卷

原則草案」86 項差異，係國教院邀集大考中心及歷史

學科中心，就 103 年普通高級中學社會領域歷史科微調

課綱與 101 普通高級中學社會領域歷史科課綱進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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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比對彙整而成。 

二、 前開 86 項差異，經國教院辦理之 4 場次公聽會及本專

家小組委員進行書面資料檢視，其中仍有 17 項差異尚

待釐清，待確認後將儘速循行政程序送大考中心作為後

續命題參據。 

 

決 議：請國教院再將各委員所提意見納入修正參考，再函報教育部

轉請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公告。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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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高中歷史補充教材撰寫指導原則（草案），委員提出之建議說明 

1 
黃炳煌

委員 

1、 早已提出個人對此一問題之書面意見。 

2、 針對國教院、國教署歷史學科中心所提出之撰寫原則（P.8），本人亦早在兩

週前與連絡人之電話交談中，以口頭方式對（一）及（二）之小標題名稱及（二）

之 4點內涵、表達了不同之看法（詳細理由，本人會在第四次小組會議中，作一

較為詳細之說明） 

2 
黃嘉雄

委員 

1、增加「適用學生」之說明: 

 (1)103學年至 107學年新課綱教科書審定前入學之高中一年級學生。 

(2)無論就讀學校選用 101或 103 學年課綱審定之教科書版本，均鼓勵高一歷

史科教師於適當單元進行本補充教材之融入教學。 

2、撰寫原則第 4點修改為:提供學生進一步探究不同歷史詮釋及其合理性之機會。 

3 
李秀貞

委員 

1、微調課綱所或刪除的特定人物、事件，其處理應謹慎，勿讓學生以為因非考試

內容而忽略對史實之了解與學習，更易落入考試內容引導教學、學習，恐有使

學習結果片斷不連貫，或斷章取義，影響學生學習之完整及其批判性思考。是

此，尊重國教院所提出之草案的標的處理。 

2、選寫原則之主原則，撰寫呈現與相關資料蒐集建議如之前小組對外之說明：力

求價值中立及多元觀點，述求是否應明確表示在文字及說明，讓閱讀者（學生）

了解原則立義，不致誤解多元之質與量。 

3、補充教材網站呈現，設交流分享區部分建議：其多元、多方意見之交流（留言）

是否有相關單位及時對交流區內之回應，或篩選留言對分享區不影響瀏覽，以

免增生不必要事宜，此點建議。 

4 
林滿紅

委員 

就三項草案而言，二、三兩項較為清楚，第一項則需釐清，說明的多元原則中，仍

請注意:  

在歷史方面提供補充教材時，應把握歷史處理的時間有過去、現在及未來，過去的

事又分不同時期，應就該時期論該時期, 不能就現在或未來的希望稼接到該時期，

而構成多元論述之一論述；(2)在歷史的台灣史部分，針對其中最為關鍵的主權移

轉議題，究竟有關台灣主權歸屬的法律地位是定還是未定，不能並列而構成一種多

元論述，而應有台灣國際地位確立的一套嚴謹論述教給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此外，補充教材請多提供可供跨時間跨地域比較或關連的教材. 補充教材能提供影

響歷史發展的重要文獻以供解讀, 也有很大好處. 為促進族群融合, 補充教材不

宜納入刺激族群對立之教材. 

5 
王明珂

委員 

補充教材之表述與相關資料蒐集、提供，請依下列教學原則： 

1. 力求客觀、價值中立及呈現多元觀點。  

2. 提供史事與其表述有爭議的各子題之相關史料。 

3. 說明不同觀點之史事選擇、表述之依據，以及相關的社會認同情境。 

介紹結合社會科學的歷史學研究成果，以及社會科學 (如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 

對 “歷史” 的研究成果，提供相關文字及影音教材，讓學生研習。 

6 
李彥龍

委員 

就「補充教材」撰寫一事，學科中心恐無法達到國教院提出「 1.提供爭議點相關

之史料。2.說明不同觀點的重要論述及其依據。3.提供相關的研究成果及書面、影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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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教材。」之原則。學科中心於民國 94 年成立時，是以教師兼任助理，並邀請有

意願、熱情的老師擔任種子教師，以宣導課綱、回饋教學現場意見或在現有教材、

課綱基礎上發展相關教案為主。所有成員除參與學科中心活動以外，皆仍有學校課

務需要負責。且近年來因課程時 數縮減、少子女化減班等因素，各校多以超鐘點

方式因應，致使所有教師的負擔不會因為有津貼或減授鐘點而有餘裕從事符合國教

院原則之補充教材之撰寫。國家教育研究於近年來推動「歷史教材議題與和平教育

之論述與實踐」計畫，並於今年更擴大發展為「社會領域教材資源庫」，透過教育

學者、歷史學者與現場教師彼坊等方式，對歷史教育有更深入、豐富的研究，期能

藉由國家力量提供教學現場更可靠的教學素材與資源。  

 

此外，還有教育部自 104年起至 106年 8月 31日委託國立政治大學執行「尋找歷

史座標點」計畫，期望由歷史學界、教學現場共同尋找「到底歷史要教麼」的共識，

並進而提供教材資源。相信都會是未來對於提供補充教材的最佳素材來源。 

 

建議可以國教院草擬之「補充教材原則」為依據供出版社編撰時參考。其次，則以

加強宣導「社會領域教材資源庫」，提供公開資源讓教學現場教師或學生可以各自

依需要，擷取資源作為補充、參考教材。 

7 
倪心正

委員 

沒有特別的意見，可參考下面的文章，不用太政治化。 

摘錄自邱承宗〈教材分析與補充教材之編撰〉 

原則一、目標原則： 教材是實現教育目標的工具，因此教材的編選一定要根據教

育目標（張添 洲，民 89）。就教學現場的老師而言，補充教材內容，需完全配合

原教學目標， 而不能與原教材的教學目標脫離。如此補充教材才能與原教材緊密

相扣，即使執 行的教學策略不同，但是目標相同，其教學活動運作結果依然可以

達到相同的教 學目標。 

原則二、補充原則： 學生學習的材料，無限寬廣與多元，教材無論設計得如何周

詳，都不可能 完全滿足學生學習的需求。教材補充的首要原則，便是依據教材的

實質內容，配 合教學者本身的教學，以及學生學習情境等不同狀況，針對課本教

材進行補充， 以提供學生對教材的深一層了解，近一步深化學生的學習活動。  

原則三、延伸原則： 教材的延伸，是教學中的重要活動。補充教材的編選，可以

針對教材本身 做縱向的延伸，以求讓學生接受到更深的學習內涵；或者是針對教

材進行橫向的 延伸，以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刺激，豐富教材的內容，也藉以引

發學生更多面 向的學習思考。 

原則四、銜接原則： 現階段教科書的版本呈現多元的現象，輔導員必須熟悉教學

者在教學過程 中，可能面對的版本間的差異問題。這些存在於各種版本間的問題，

可以透過合 宜的補充教材，進行最適當的銜接，讓教科書間的差異，經由教材的

補充，得以 順利跨越。  

原則五、脈絡原則： 補充教材的編選，並非漫無目的或是只憑教師的一時興起。

缺乏脈絡性的 補充教材，可能只是平添學生學習的負擔，而對於真正的學習活動

無法產生任何 助益。因此，所有的補充教材，必須根據原來的學習脈落，依循原

來的學習教材 軌跡，順勢發展，讓學生的學習不至於產生斷裂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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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六、整體原則： 補充教材與原來學習的教材，必須視為一個整體，也就是說

補充教材與原 教材間的關係是緊密的、是一體的。就教材的外部形式而言，它們

可能是被區分 為兩個部分的，但是就教材的實質內涵而言，它們不應是分離的兩

個部分。原教 材有了補充教材的加入，可以更擴充原教材的學習範疇，讓教材的

意義可以發揮 得更加淋漓盡致。  

原則七、經驗原則： 補充教材的編選，必須兼顧學生的身心發展，配合學生的生

長背景以及學 生的能力等因素，選擇符合學生經驗的補充材料。一個與學生經驗

相契合的補充 教材，才有可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習的動機，有益於學

習活動的持續 進行。  

原則八、結構原則： 補充教材不是零散的材料，它應該和原教材一般具有穩固的

教材結構，嚴 謹的補充教材的結構，可以和原教材結構相互輝映，並因此彰顯出

清晰的補充教 材地位。  

原則九、興趣原則： 索然無味的教材，非但無法激起學生學習的興趣，有時候可

能適得其反。 因此，凡是能夠配合教學目標，又能夠引起學生興趣與需求的補充

教材，便是好 的補充教材。  

原則十、需求原則： 現代的社會瞬息萬變，隨時要有新的知識、技能、態度。因

此，選擇教材 應包括最基本的比較理想的教材，以求配合實用的教材；以及最實

際需要的部 分，讓學生可以有效地參與社會生活所必需的教材（張添洲，民 89）。 

 

8 
李佩欣

委員 

建議部分，茲由原草案文句中，另加註紅字處。 

建議一: 

一、撰寫重點標的 

2.微調課綱所新增或刪除的特定人物、事件，經「微調歷史課綱有爭議處不考實施

草案」說明會中所蒐集到的之教學現場教師意見問卷，經本小組討論認為仍有必要

提供給學生學習，並列為出題範圍的主題。 

建議二: 

三、呈現形式 

為利於蒐尋搜尋、儲存與分享，……(以下省略) 

建議三: 

三、呈現形式 

(前略)……補充教材以數位文本及影音的方式於「大家一起寫教材──歷史科教材

知識庫」網站上呈現 ，並應於該網站設置教師與學生之交流分享區，以利跨校之

交流分享。 

9 
朱肇維

委員 

1、建議平衡說明爭議歷史事件、人物，如羅列正反意見或比表格對照方式呈現。 

2、提供多元史料參考來源，非一家之言，採取具公信力且於史學界認可的論述。 

3、但 107課綱是否會使用前述具爭議性的用詞，還是本補充教材僅做為過渡到 107

課綱的暫編本，如此一來其實用性或價值似乎不大。 

4、補充教材的撰寫，如僅針對爭議部分進行論述，則在前次的爭議點討論已有初

步共識，似乎並無再增加補充資料的必要。 

10 許倪菁 1.針對爭議處，給予不同立場的建議，以供學生討論不同立場的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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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2.以多元、中立為原則，避免過多單方面論述的資料 

1. 3.多提供相關網站或書籍供師生查詢 

高級中等學校歷史課綱專家諮詢小組第二、三次研商會議，委員於討論過程所提如下建議，請國教

院及國教署參卓納入「歷史補充教材撰寫原則」及「課綱審議爭議處理原則」草案。 

一、 歷史課綱應由歷史學家及第一線歷史教師研訂。 

二、 課綱敘寫應理性、客觀並符合邏輯。 

三、 研訂課綱及編寫教科書時，如所稱同一事項(件、物)，用詞應一致，並一體適用於臺灣史、中

國史及世界史。 

四、 敘寫歷史課綱和教科書應該要以古論古，而非以今論古。 

五、 課綱文字應為原則性之敘寫，以保留給教科書編寫的空間。 

六、 教科書的編寫若為分期敘述，應注意期與期之間的關係，若分主題敘述，亦應注意主題與主題

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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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歷史課綱草案因應必修學分數減少處理情形，請委員提出建議 

1 
黃炳煌

委員 

無 

2 
黃嘉雄

委員 

此似非本諮詢小組之任務，故不提建議，宜由 107學年歷史課綱研修小組秉 

持專業進行課綱內容之研修。 

3 
林滿紅

委員 

103課綱發生爭議後，教育部決定 101/103 課綱並用, 此一表格可加列 101課綱，

再提出目前建議之數字，以 107中台灣史重點/條目之 19(-13)為例，直接寫 19即

可。 

4 
王明珂

委員 

貴部目前草擬之辦法，為將原有之台灣史、中國史及世界史，各在歷史分期、主題、

重點條目等方面做調整，這是很務實的辦法。我的建議如下:  

 

一、目前中學教科書中的中國史，問題不在其內容多寡，而在於整個歷史書寫偏向

於陳腐的線性歷史，仍不脫形成於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國族史學論述，因而對

一個至今影響台灣、東亞及世界至鉅的國家及文明缺乏反思性認知。我認為，

深入及具反思性地認識中國之過去與現在，能有助於台灣的學生們思考自身的

國家認同及台灣的地位。 

二、我建議在歷史學界重新招集一中國史編寫小組，由大綱規劃做起，重新編寫教

科書之中國史部份。 

建議在中國史、台灣史、世界史中再擠壓、分割一些教學時數出來，在高三的歷史

課本中添加社會記憶、身份認同、近代國族主義下之歷史建構等等之章節內容。 

5 
李彥龍

委員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1條：「高級中等教育，應接續九年國民教育，以陶冶青

年身心，發展學生潛能，奠定學術研究或專業技術知能之基礎，培養五育均衡發展

之優質公民為宗旨。」對於高中階段的定位其中一項重要的目標，即為「奠定學術

研究或專業技術知能之基礎」，依現狀來說，就是為大學教育奠定基礎。所以，高

中教學科目的內容，應可與大學相關科系或課程銜接為原則以培養優質公民。 

 

以歷史科來說，如果只記憶、背誦，那「歷史」就不會是一個科系或是眾多通識課

程；以歷史科而言，「歷史」一如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或化學一樣，有其學科

專業性與方法。 

 

就目前國、高中歷史教學內容的安排，高中課程可以依據國中已介紹的歷史知識，

在既有基礎上將此次微調課綱之爭議點，以專題方式將爭議內容的各種說法(含論

述依據的史料、不同解讀的論文)安排於教材中，讓學生了解爭議的源由。 

 

同時也要改變自民初以來即備受傳統學者（如梁啟超等）)批評的鑑戒史學（如「正

統論」、「春秋筆法」）的書寫方式。讓高中歷史教育內容，不再僅限於只是單一傳

統（如匈奴入「侵」、漢武帝「伐」匈奴，或蒙古「侵」宋，卻又是蒙古西「征」，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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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連外國史也要十字軍東「征」）的知識傳授。 

 

降低或改變歐洲（英美）中心論的史觀，明確說明所有歷史分期（上古、中古、近

現代）、階段（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啟蒙運動、浪漫主義等），皆是不同時代的史

學家對於過去的評價，絕非一成不變的論述。 

 

課綱應以建立一套多元並陳的歷史論述，讓社會中的不同群體可以了解彼此論述的

基礎與差異的原因，進而化解彼此的分歧形成符合多數的共識。另外，也可以配合

總綱提及的重大議題（包括生涯發展，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性教育、情感教

育，家庭教育、親職教育，品德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海洋教育、環境教育、

永續發展，多元文化，消費者保護教育、勞動教育），以專題方式安排於歷史課程

中，建立真正多元、符合現代公民視野的歷史課程。 

6 
倪心正

委員 

因為部分必修學分縮減為六學分，所以，一定要放棄本位主義，我曾在許多場合向

不同時期的課綱委員建議，音樂就讓音樂老師教，美術的讓美術老師教。歷史老師

不是萬能的，其實我每次上音樂美術時也很心虛。但課綱委員們常堅持說歷史課教

的是不同的層面！難道內容太多上不完比讓學生興趣學習更重要嗎？我的刪減建

議是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各佔兩學分，主題/主要內容和重點/條目，三者應該

要一樣多。至於實際要保留或刪除那些主題或重點，則需要逐條詳細討論才行。 

7 
伍少俠

委員 

※建議依時序，將四個學期、四冊的主要內容改為： 

１.高一上的第一冊： 

（１）時間－自遠古至西元後十世紀 

（２）內容分為兩大部分： 

  中國史－寫至唐朝滅亡 

  世界史－寫至神聖羅馬帝國的建立 

２.高一下的第二冊： 

（１）時間－自第一冊之結束至十七或十八世紀 

（２）內容分為三大部分： 

  中國史－自五代十國至盛清 

  世界史： 

   A、自西歐中古後期寫至啟蒙運動。 

   B、美洲古文明。 

  臺灣史－寫至明鄭滅亡 

３.高二上的第三冊： 

（１）時間－十九世紀 

（２）內容－分為三大部分： 

  中國史－寫至清朝滅亡 

  世紀史－寫至美西戰爭的結束 

  臺灣史－自清治時期至臺灣民主國的抗日 

４.高二下的第四冊： 

（１）時間－二十世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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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內容－分為三大部分： 

  中國史－自中華民國的建立起寫至中共近來的發展 

  世紀史－自巴爾幹危機至二十一世紀初世界大事 

  臺灣史－日據時期以及中華民國時期 

※在此架構下，有些重覆的內容便可省去，教學較能融貫，學習效果或可因而提升。 

8 
李佩欣

委員 

建議配合歷史科課綱研修小組與課審會決議，尊重研修委員既有之共識，若需本小

組給予調整意見再另行討論。 

9 
朱肇維

委員 

1. 因未看到實際刪增的內容，實難判斷刪減是否合宜。 

2. 依 108課綱之規劃，由於學分數減少，卻有刪減必要。 

建議可以提供 103與 107課綱之內容，以做為比對和討論的依據。 

10 
許倪菁

委員 

1. 因未見 107 課綱草案內容，故不確定那些內容應該刪減，需要再討論 

2. 或許考慮多使用主題式的方式作為書寫方向，並以多元中立為原則 

也許可就未來考試方式與方向為何，做內容的探討與討論 

 

 


